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2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20
5,006,490,465

58.83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亚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740,648
比例（%）

99.2260

反对

票数

37,526,917
比例（%）

0.7495

弃权

票数

1,222,900
比例（%）

0.0245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552,448
比例（%）

99.2222

反对

票数

37,588,517
比例（%）

0.7507

弃权

票数

1,349,500
比例（%）

0.0271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709,448
比例（%）

99.2253

反对

票数

37,443,617
比例（%）

0.7479

弃权

票数

1,337,400
比例（%）

0.0268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084,548
比例（%）

99.2129

反对

票数

38,146,817
比例（%）

0.7619

弃权

票数

1,259,100
比例（%）

0.0252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5,358,660
比例（%）

99.7776

反对

票数

9,244,505
比例（%）

0.1846

弃权

票数

1,887,300
比例（%）

0.0378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315,548
比例（%）

99.2175

反对

票数

37,993,217
比例（%）

0.7588

弃权

票数

1,181,700
比例（%）

0.0237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6,069,048
比例（%）

99.1926

反对

票数

39,112,517
比例（%）

0.7812

弃权

票数

1,308,900
比例（%）

0.0262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060,348
比例（%）

99.2124

反对

票数

38,191,317
比例（%）

0.7628

弃权

票数

1,238,800
比例（%）

0.024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0,985,682

比例（%）

74.1212

反对

票数

37,526,917

比例（%）

25.0621

弃权

票数

1,222,900
比例（%）

0.816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童碧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74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

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需选举一名职工代表董

事。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审议，免去王佳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选举孙冰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本次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冰，男，1976年生，建筑管理学士。曾就职于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2014年起任奇瑞

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任 FED 经理；2020年起任上海金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汽车板块高级顾问；

2025年2月起至今在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5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
日以邮件、短信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12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

七名，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何锋辞任，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职工代表董事的原因，依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孙冰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

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召集人（主任委员） 委员

审计委员会 马莉艳梁春雨 孙 冰

提名委员会 梁春雨林俊波 马莉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汪冬华 林俊波 马莉艳

战略委员会 付亚民 陈英骅 汪冬华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3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何锋

离任职务

董事、审计
委员会成员

离任时间

2025年 12月15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年7月16
日

离任原因

工作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
适用）

/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何锋先生离任会导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数少于规则要求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补选审

计委员会委员（详见公司公告临2025-075）。因此，何锋先生的离任自2025年12月15日起生效。

何锋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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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55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1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为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或“中昊芯英”）要约收购宁波市

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天普股份”）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

要约的接受；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上市公司收购及现金选择权登记结算
业务指南》，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投资者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
管的预受要约（投资者当日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时间结束前仍可撤单）。根据上述规章与指南，
2025年12月16日为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撤回预受要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12月17
日至2025年12月19日，尽管投资者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但投资
者当日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时间结束前仍可撤单。

● 投资者接受要约可能导致经济损失。投资者若在要约期限内申报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
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即未在2025年12月16日收盘前撤回（投资者在当日申报预受要约并在当日
申报时间结束前撤单的除外），则其接受要约的该部分公司股票将以23.98元/股的要约收购价格卖给
收购方中昊芯英。若届时公司股票价格高于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则投资者将因接受要约而遭受损
失。鉴于公司最近交易日收盘价为148.12元/股，显著高于要约收购价格23.98元/股，如果投资者在要
约期限内申报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假设届时公司股票价格仍为148.12
元/股，则按照148.12元/股与要约收购价格23.98元/股之间差额计算的每股损失为124.14元。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决策风险。

● 申报代码：770003，申报简称：天普收购
● 要约收购价格：23.98元/股
● 要约收购期限：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即 2025年 11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

日。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披露了《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

称“《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中昊芯英向上市公司除尤建义、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普控股”）、方东晖以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的股
东发出全面要约，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33,52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00%，要约收购价
格为23.98元/股。公司现就本次要约收购的有关情况做如下提示：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1、被收购公司名称：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天普股份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605255
4、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770003”，简称为“天普收购”
5、收购股份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6、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33,520,000股
7、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比例：25.00%
8、支付方式：现金
9、要约价格：23.98元/股
10、要约收购有效期：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2月19日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中昊芯英及其一致行动人认同上市公司长期价值，拟通过协议转让、向天普控股增资的方
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本次股份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中昊芯英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上市公
司68.29%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025年8月21日，天普控股、宁波市天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昕贸易”）、尤建义与中昊芯
英签署了《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同日，宁波市普恩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普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恩投资”）、天昕贸
易与自然人方东晖签署了《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2025年9月15
日，天普控股、天昕贸易、尤建义与中昊芯英签署《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和转让过户、业绩承诺及补偿等事项进行补充约定；2025年
10月20日，普恩投资、天昕贸易和自然人方东晖签署《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普恩投资企业名称变更后股份转让事项的履行进行补充约定。上述协议约
定，天昕贸易、天普控股、尤建义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中昊芯英分别转让上市公司 2,473,600股股
份、8,940,000股股份、3,000,000股股份（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4%、6.67%、2.24%，合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0.75%），普恩投资、天昕贸易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方东晖分别转让上市公司4,560,000
股股份、6,166,400股股份（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40%、4.60%，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00%）
（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述协议转让股份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已持有上市公司18.75%股份。

中昊芯英、海南芯繁、方东晖、尤建义、天普控股于2025年8月21日签署《增资协议》，中昊芯英、
海南芯繁和方东晖拟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天普控股增资，分别增资618,868,933.76元、395,208,241.12
元、506,734,425.12元。本次增资后，中昊芯英持有天普控股 30.52%股权，海南芯繁持有天普控股
19.49%股权，方东晖持有天普控股 24.99%股权，尤建义持有天普控股 25%股权。中昊芯英、海南芯
繁、方东晖合计持有天普控股75%股权。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方东晖、中昊芯英在天普控股
的股东会及董事会层面与海南芯繁保持一致行动并以海南芯繁意见为准。海南芯繁及其一致行动人
中昊芯英、方东晖合计持有天普控股75%股权，可以对天普控股形成控制。

上述增资协议触发全面要约义务，收购人应先履行全面要约义务后方可履行上述《增资协议》，本
次要约收购的目的系履行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
的，若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天普股份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将协调其他股东共同提出解
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天普股份的上市地位。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5年 11月 20日起至 2025年 12月 19日

止。本次要约期限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
的股份数量。

四、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23.98元/股、最大收购数量33,520,000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

为803,809,600.00元。
收购人已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将165,000,000.00元（不低于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

的2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

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按照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五、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编号：770003
2、申报价格：23.98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上市公司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

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
预受要约。

4、申报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当申报卖出。申报指令
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申报编号。公司股票停
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

有效预受申报。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预受要
约，否则会造成相关卖出股份在其交收日卖空。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
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

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让、转托管或质押。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

时保管。上市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若涉及要约收购价格上调、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因导致价格调整，或者要约收购期限延期情况，预受要约股东要约申报的价格或期
限进行相应调整。若因权益分派的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股份数量调整，原预受要约股份取
得的新增股份不自动参与预受要约，预受要约股东拟以该新增股份预受要约的，则需再次进行相应申
报操作。若预受要约股东拟不接受变更后的要约，应在有效申报时间内自行申报撤回预受要约。

8、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竞争要约人的，在预

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及

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则将按照中登公司权益分

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12、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收购人将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金额足额存入其

在中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
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过户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申请办理预受股份的转让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上交

所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上交所出具的预受股份过户确认书到中登公司办
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手续。

14、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预受要约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收购人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向上交所提交上市公司收

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并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六、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申报指令的内容应

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申报编号。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

日可以撤销。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

回申报有效。公司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要

约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

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中登

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4、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竞争要约人的，在

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5、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出现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

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6、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七、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12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134,080,000股，本次要约收购预受要约股份总数为

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0%。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

约的接受；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上市公司收购及现金选择权登记结算业

务指南》，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投资者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

的预受要约（投资者当日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时间结束前仍可撤单）。根据上述规章与指南，

2025年12月16日为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撤回预受要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12月17
日至2025年12月19日，尽管投资者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但投资

者当日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时间结束前仍可撤单。

投资者接受要约可能导致经济损失。投资者若在要约期限内申报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

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即未在2025年12月16日收盘前撤回（投资者在当日申报预受要约并在当日申报

时间结束前撤单的除外），则其接受要约的该部分公司股票将以23.98元/股的要约收购价格卖给收购

方中昊芯英。若届时公司股票价格高于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则投资者将因接受要约而遭受损失。鉴

于公司最近交易日收盘价为148.12元/股，显著高于要约收购价格23.98元/股，如果投资者在要约期限

内申报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假设届时公司股票价格仍为148.12元/股，

则按照148.12元/股与要约收购价格23.98元/股之间差额计算的每股损失为124.14元。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决策风险。

八、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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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选举产生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职工
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在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共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非独立董事：顾伟先生（董事长）、葛小波先生（执行董事）、周卫平先生、吴卫华先生、杨振兴先生、

陈兴君先生（职工董事）
独立董事：高伟先生、郭春明先生、徐慧敏女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号）、2025年12月13日披露的《国联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号）。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换届完成后，刘海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对刘海林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1、风险控制委员会
顾伟先生（主任委员）、葛小波先生、周卫平先生、郭春明先生及陈兴君先生。2、审计委员会
郭春明先生（主任委员）、高伟先生及徐慧敏女士。3、薪酬及提名委员会
高伟先生（主任委员）、顾伟先生及徐慧敏女士。4、战略与ESG委员会
顾伟先生（主任委员）、葛小波先生、周卫平先生、吴卫华先生及徐慧敏女士。
公司根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取消监事会，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法律法规

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公司对第五届监事会成员薛春芳女士、徐看先生、徐静艳女士、伍凌云女士及周
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裁：葛小波先生
执行副总裁：汪锦岭先生、熊雷鸣先生
首席风险官：江志强先生
副总裁：郑亮先生、王卫先生、尹磊先生（兼任财务负责人）、李钦先生、任凯锋先生、胡又文先生、

徐春先生、杨海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捷先生
合规总监：戴洁春先生
首席信息官：吴哲锐先生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号）。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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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设立国联通智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情况

无锡国联通智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2025年8月28日，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国联通智科技资产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私募投资基
金子公司国联通宝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联通宝”）出资人民币4.8亿元与关联人国联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人寿”）共同设立无锡国联通智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国联通智基金”），基金规模人民币12.2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9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国联通智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号）。2025年9月10日，国联通智基金于无锡市梁溪区数据局登记成立。截至本公告日，国联通智基金
各合伙人均未实际出资，该基金未正式成立，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

二、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终止情况2025年12月15日，国联通智基金召开2025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散无锡国联
通智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国联通智基金各合伙人就合伙企业后续运营、投资
方向调整等事宜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审慎研判，经各方协商，一致决定解散国联通智基金并办理工商注
销手续，由国联通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联通宝牵头负责国联通智基金清算及工商注销登记等相
关事宜。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国联通宝及其他合伙人均未实际出资，该基金未正式成立，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进行备案，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国联通宝无需为本次终止该项投资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义
务。本次终止设立国联通智基金暨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76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以

书面方式发出通知，经全体董事同意后，于 2025年 12月 15日在无锡总部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执行董事葛小波先生、董事杨振兴先生、独立董事
高伟先生、独立董事徐慧敏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董事顾伟先生主持，公司相
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证券上市地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国联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通过。
同意选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顾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顾伟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号）。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通过。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1、风险控制委员会：顾伟先生、葛小波先生、周卫平先生、郭春明先生及陈兴君先生，顾伟先生为

主任委员；2、审计委员会：郭春明先生、高伟先生及徐慧敏女士，郭春明先生为主任委员；3、薪酬及提名委员会：高伟先生、顾伟先生及徐慧敏女士，高伟先生为主任委员；4、战略与ESG委员会：顾伟先生、葛小波先生、周卫平先生、吴卫华先生及徐慧敏女士，顾伟先生
为主任委员。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号）、2025年12月13日披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号）。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及合规总监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各子议案均获通过。
同意聘任葛小波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任王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江志强先生担任公

司首席风险官，聘任戴洁春先生担任公司合规总监。葛小波先生、王捷先生、江志强先生及戴洁春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对葛小波先生、王捷先生、江志强先生及戴洁春先生的任职资格进
行了审查，认为上述人员符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建议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除本公告已披露信息外，葛小波先生、王捷先生、江志强先生及戴洁春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四）《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均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各子议案均获通过。
同意聘任汪锦岭先生、熊雷鸣先生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聘任郑亮先生、王卫先生、尹磊先生、李

钦先生、任凯锋先生、胡又文先生、徐春先生、杨海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吴哲锐先生担任公司首
席信息官，聘任尹磊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汪锦岭先生、熊雷鸣先生、郑亮先生、王卫先生、尹磊
先生、李钦先生、任凯锋先生、胡又文先生、徐春先生、杨海先生及吴哲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的任期
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对汪锦岭先生、熊雷鸣先生、郑亮先生、王卫先生、尹磊先生、李钦
先生、任凯锋先生、胡又文先生、徐春先生、杨海先生及吴哲锐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对尹磊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上述人员符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不
存在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建议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除本公告已披露信息外，汪锦岭先生、熊雷鸣先生、郑亮先生、王卫先生、尹磊先生、李钦先生、任
凯锋先生、胡又文先生、徐春先生、杨海先生及吴哲锐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通过。
同意聘任陈正章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陈正章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票。陈正章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履职所需任职条件，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附件：1、葛小波先生简历
葛小波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

记、执行董事、总裁，兼任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国联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国联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高级经理，保荐代表
人，A股上市办公室副主任，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和执行总经理，交易与衍生产品业务部、计划财务
部、风险管理部、海外业务及固定收益业务行政负责人，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负责人、首席风险官；中
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国联通宝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董事长等职务。

除参加公司H股员工持股计划外，葛小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汪锦岭先生简历
汪锦岭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博士。现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门总
经理助理；中国证监会研究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门执行总经理；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官；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等职务。

汪锦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3、熊雷鸣先生简历
熊雷鸣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

执行副总裁，兼任民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湖北药检专科学
校教师；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部总经理、总裁特别助理、财务总监；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代行总裁、代行执行委员会主席、财务总监、首席风险官、总裁、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熊雷鸣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19%份额，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4、江志强先生简历

江志强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首席风险
官，兼任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本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财富
管理中心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监事会主席；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董事；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等职务。

江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5、郑亮先生简历
郑亮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曾任公

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合规总监、
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等职务。

郑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30%份额，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王卫先生简历
王卫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曾任成

都财智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市透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山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菁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
会委员、副总裁等职务。

王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共青城民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07%份额，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尹磊先生简历
尹磊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硕士，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兼任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和财务负责人等职务。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
部出纳、核算会计、会计主管和执行总经理；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
监；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尹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8、李钦先生简历
李钦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国

联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曾就职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曾任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行政负责人；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李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9、任凯锋先生简历
任凯锋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博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民

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曾任江苏省启东市计划和

经济委员会主任助理（挂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访问学者；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
制改革处主任科员（委团委书记）；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办公室主任科员（局团总支书记）、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处（上市公司服务处）副处长；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金融和航运服务处副处长、处
长；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金融和航运部总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陆家嘴管理
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理事长；民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副总裁等职务。

任凯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10、胡又文先生简历

胡又文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理学硕士。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国
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交易员、计算机行业分析师、研究
中心总经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等职务。

胡又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4%份额，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11、徐春先生简历

徐春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理学硕士，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
业会员证书、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研究所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研究所总经理等职务。

徐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12、杨海先生简历
杨海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香港居留权，经济学硕士，EMBA。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民

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国联通宝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曾任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执行总经理；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董事总经理；中
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直接投资业务董事总经理；国联通宝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无锡市国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
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杨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13、王捷先生简历
王捷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任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执行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部门行政负责人；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助理；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上海恺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资深合伙人；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
务。

除参加公司H股员工持股计划外，王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戴洁春先生简历
戴洁春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国

际注册风险管理确认师、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合规总监。曾任江苏会计师事务所（现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职员；中国证监会南京特派办机构监管处五级助手；江苏证监局机构监管处五级助手、科
员；江苏证监局稽查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一处主任科员、副调研
员、副处长；江苏证监局公司监管处副处长；江苏证监局会计监管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等职务。

除参加公司H股员工持股计划外，戴洁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5、吴哲锐先生简历
吴哲锐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首席信息

官，兼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信息官等职务。曾任摩根士丹利管理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亚洲新兴市场开发团队负责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上海研发中心负责人
等职务。

吴哲锐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7%份额，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16、陈正章先生简历

陈正章先生，198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陈正章先生自2016年6月起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职，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任职于江苏徐
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二部、公司运营管理总部。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国联金融大厦
电话：0510-82833209
传真：0510-82833124
电子信箱：glsc-ir@glsc.com.cn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75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1层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3
672
1

3,078,464,676
3,010,503,929
67,960,747
54.192666
52.996299
1.196367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顾伟董事长主持会议。(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1.01、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991,238,199
66,493,500

3,057,731,699

比例（%）

99.360050
97.841038
99.326516

反对

票数

19,023,730
1,467,247
20,490,977

比例（%）

0.631911
2.158962
0.665623

弃权

票数

242,000
0

242,000

比例（%）

0.008039
0.000000
0.007861

1.02、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3,008,211,142
67,960,747

比例（%）

99.923840
100.000000

反对

票数

2,063,787
0

比例（%）

0.068553
0.000000

弃权

票数

229,000
0

比例（%）

0.007607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076,171,889 99.925522 2,063,787 0.067039 229,000 0.007439
1.03、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008,218,764
67,960,747

3,076,179,511

比例（%）

99.924094
100.000000
99.925769

反对

票数

2,066,165
0

2,066,165

比例（%）

0.068631
0.000000
0.067117

弃权

票数

219,000
0

219,000

比例（%）

0.007275
0.000000
0.007114

1.04、议案名称：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008,227,764
67,960,747

3,076,188,511

比例（%）

99.924393
100.000000
99.926062

反对

票数

2,117,365
0

2,117,365

比例（%）

0.070332
0.000000
0.068780

弃权

票数

158,800
0

158,800

比例（%）

0.005275
0.000000
0.005158

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变更公司业务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008,252,264
67,960,747

3,076,213,011

比例（%）

99.925206
100.000000
99.926858

反对

票数

2,021,265
0

2,021,265

比例（%）

0.067141
0.000000
0.065658

弃权

票数

230,400
0

230,400

比例（%）

0.007653
0.000000
0.007484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008,252,464
67,960,747

3,076,213,211

比例（%）

99.925213
100.000000
99.926864

反对

票数

2,070,965
0

2,070,965

比例（%）

0.068791
0.000000
0.067273

弃权

票数

180,500
0

180,500

比例（%）

0.005996
0.000000
0.005863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008,009,664
67,960,747

3,075,970,411

比例（%）

99.917148
100.000000
99.918977

反对

票数

2,298,165
0

2,298,165

比例（%）

0.076338
0.000000
0.074653

弃权

票数

196,100
0

196,100

比例（%）

0.006514
0.000000
0.00637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5.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议案名称

葛小波

顾伟

周卫平

吴卫华

杨振兴

得票数

3,058,275,665
3,056,543,167
3,057,363,353
3,057,388,267
3,057,344,63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344186
99.287908
99.314550
99.315360
99.31394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6.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高伟

郭春明

徐慧敏

得票数

3,056,173,629
3,060,739,571
3,055,585,2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275904
99.424223
99.25679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6.00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葛小波

顾伟

周卫平

吴卫华

杨振兴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高伟

郭春明

徐慧敏

同意

票数

458,517,097
-

440,822,351
439,089,853
439,910,039
439,934,953
439,891,320

-
440,282,815
443,286,257
440,181,917

比例（%）

99.458958

-

95.620713

95.244909

95.422819

95.428224

95.418759

-

95.503680

96.155170

95.481794

反对

票数

2,298,165

-

-

-

-

-

-

-

-

-

-

比例（%）

0.498505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196,100

-

-

-

-

-

-

-

-

-

-

比例（%）

0.042537

-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共有4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2、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祖智律师、程锐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